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公告

邓玉萍:在本院执行付敏与奇台县合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
一案中，申请人付敏申请追加奇台县合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邓玉
萍等股东为本案被执行人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
听证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。听证时间为送达后的第三
日(节假日顺延)下午16时在奇台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听证，如不到
庭，本院依法缺席听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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